
机密 待定稿



设立背景

指导思想

• 在政府主导的大扶贫格局下，践行“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

理念，以产业投资基金为投资载体，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投资与

保险产品和服务间的协同效应，切实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

能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设立原则

• 政策引导

• 市场运作

• 风险可控

• 高效快捷



基金要素

基金名称 中国保险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暂定名)

规模 本基金总规模【100】亿元，第一期规模【20】亿元。

期限 每期基金从实缴之日起算存续期为【5+2】年，基金整体期限不超过
【10】年，期间项目退出后清算分配，不滚动投资。

类型以及募集对
象

契约型基金，中保投资担任基金受托人和管理人。向保险公司、保险
资管公司、中保投资、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上海保交所、保险协会、
保险资管协会、保险学会等行业内机构募集。（193家+6家会管单位）

出资方式 认缴方式，根据实际投资需要，应管理人提款要求分期按比例实缴。

投资方式 可以直接投资，也可以间接投资，即通过股权计划、债权计划、资产
支持计划、参与各级政府建立的扶贫产业基金等多种形式开展投资。



基金要素（续）

年化收益 低风险稳定收益，门槛收益率为4%（对照企业债的收益率水平，今后
可以适当调整），每年分配一次，当年没有收益则不分配；超额收益
部分的20%分配给投资人，80%分配给管理人。

增信措施 项目层面主要选择与地方政府合作，采取列入地方政府预算、政府指
定第三方平台回购等增信措施，降低投资风险。

基金托管 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

管理费率 实际出资规模按年缴纳0.1%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向基金全额捐赠管理
费。

退出方式 交易所转让、股权回购等方式退出，并与项目方约定发生重大不利情
形的退出方式。



进度安排

事项 完成时间

1、基金方案设计 6月上旬

2、地方政府项目沟通 6月中旬

3、首批项目尽职调查 6月中旬

4、各家保险机构征求意见 6月中旬

5、方案提交保监会审批 6月中旬

6、基金投资系列法律文本签署 6月中旬

7、基金设立并投资运作，首个项目签约落地 6月下旬



基金治理

• 投资人大会
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商讨和解决有关基金运作的重大事项，包括
修改基金合同、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基
金合并或转换运作方式等。投资人大会负责对基金管理人的工作和业绩
定期考核。如基金管理人不胜任职责，投资人大会有权更换基金管理人。

• 投资咨询顾问委员会
由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保险资管协会负责人、行业内主要公司投资
负责人等组成，负责基金的总体投资方向、年度投资计划审定等工作。

• 投资决策委员会
在总体投资方向和年度投资计划范围内，根据投资人大会的授权负责具
体项目的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劣后级认缴单位的投资负责人、
中保投资相关负责人组成。

• 基金管理人
中保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规章和基金合同的规定负责基金
的日常管理运作，对经过批准实施的投资项目进行操作，对基金资产单
独核算。



投资决策机制

投资方向选择

包括目标区域和

目标产业。基金

投资以连片特困

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为重点区域，

以贫困地区特色

资源开发、产业

园区建设、新型

城镇化发展为重

点投资对象。以

及投资人大会批

准的其他地区。

投资项目决策

投资项目决策要

紧密依托地方政

府和保险机构开

展项目推荐和筛

选工作，建立项

目资源库，细化

项目入库标准。

项目实施操作

基金管理人应建

立完善的投前、

投中和投后流程

体系，投资团队

和各风控部门能

够各司其职、权

责对等，确保投

资流程的每一个

环节都能做到责

任落实到位。



风险控制

第一还款来源 增信措施 流动性管理

项目自身产生的
现金流。政府预
算采购项目，由
地方政府将项目
资产和服务的采
购纳入年度财政
预算。对于部分
公益性质的项目，
由地方政府提供
差额补足。

1、土地、股权、
物权等进行相应
的抵押或质押。

2、担保或对地
方平台回购主体
的履约能力出具
保证函。

1、根据所投项
目的期限、现金
流做好相应的流
动性管理安排。

2、在项目层面
争取银行提供流
动性支持安排。



风险控制（续）

• 信用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共保由地方政府财政统筹解决产品
发行人安排履约信用保证保险

• 政策风险控制
抓住当前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的难得机遇，
确保项目尽快落地

• 操作风险控制
专业工作团队，提前进行模块化、标准化的操作流程设计和
法律文件起草



政策支持

建立保险行业内协调沟通机制

• 投资扶贫与农业保险等系列配套服务结合，实现投

资和保险联动。

监管政策支持

• 考虑基金的实质风险收益特征，建议将该基金明确

为监管分类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在“偿二

代”下参考同期限地方政府债确定风险因子。


